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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6第6卷·第1期·总第10期）》是由安徽大学法学院和安徽省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主办的连续性学术论坛，每年出版一卷（
两期）。
《评论》以加强学术交流、繁荣法学研究为宗旨。
欢迎学界同仁踊跃投稿，共同耕耘好这片学术园地。
　　《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6第6卷·第1期·总第10期）》是2006年第6卷第1期。
内容包括中国竞争立法问题研究、法学专论、学术动态三个部分，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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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题研讨：中国竞争立法问题研究 论竞争法目标的多元性 论竞争法只调整竞争关系 论跨国竞争关系
的多元化法律调控机制——关于中国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CR法案和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的经验实证
研究 论网络环境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电子商务中域名的不正当竞争与法律对策 对保险业
危害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思考 论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不正当低价销售行为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行
政垄断的行政法规制——兼评反垄断法说 行政垄断立法的违宪审查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研究 
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损失计算问题研究 WTO、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关系研究 从竞
争法的角度完善反倾销法的思考 反垄断法与价格法的冲突与协调 反垄断法和价格法的关系与立法协
调探讨 法学专论 寻求法律的一元化 晋商票号中的现代员工激励思想及制度设计 论我国自然人破产制
度之建立——兼论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 论信用的法律纬度 管制抑或竞争：选择权应该交给谁？
——探析“州政府行为豁免原则”背后的问题意识 客户资料保护：从竞争法到版权法 中国纺织品特
殊保障条款评析及适用——由关欧等国频频对我国纺织品设限所引发的思考 第三人对保赔协会直接诉
讼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英美法视角 国际贸易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之特性初探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
机制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之完善 钓鱼岛在东海划界中的作用 学术动态 
第七届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综述 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近期主要学术信息（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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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两者虽然都具有标识性，但其标识性的基础是不同的。
商标的标识性来源于商标所具有的显著性，商标必须有一定的区别力，便于识别而不至于与同类其他
厂商的商品产生混淆。
因为商标的区别力取决于人的感官上的判断，所以如果两个商标即使有区别，但容易使人产生混淆，
则不被认为具有显著性。
而域名是由计算机系统识别的，计算机对非常相似的域名也可以精确的区分开来，绝不会出现“混淆
”的情况。
 再次，两者都具有排他性，但排他性基础不同。
商标只有在同种类的商品或服务中以及注册的地域范围内才具有排他性（相对排他性）。
不同种类的商品或服务可使用同样的商标，在注册的地域范围外即使是同种类的商品或服务也可使用
同样的商标（一般是以国界为注册的地域范围）。
不同主体可能就同一商标分别享有权利。
这个特征实际上导源于商标的区别功能。
而域名对申请注册的域名均实行全球统一的冲突性检索，并且实行先申请先注册原则，后申请的如果
和已存在的域名相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注册的。
域名的全球惟一性决定了它的绝对排他性。
 因此，域名不应该归属于知识产权，相反，应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设立。
 （二）恶意抢注行为的界定 目前法学界将域名和商标的冲突表现归为三种行为：一是“恶意抢注”
行为；二是善意使用，即域名注册人没有恶意抢注的目的，只是出于偶然因素，使注册的域名和他人
的注册商标或企业名称巧合；三是权利冲突，即两个商标相同或类似的不同类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如果都申请以该注册商标作为域名，而且两个商标权人申请的域名在字符组合上也完全相同的情形。
其中，第一种即恶意抢注行为属于域名侵权案中的核心行为，那么“恶意”这个衡量标准如何界定值
得思考。
根据1999年国际互联网名址分配公司（ICANN）实施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我国自2001年7
月2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规定，以及我国2002年9月30日起施行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
争议解决办法》，构成域名的恶意注册或使用的情形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1.以使用为目的，将他人
商标注册为自己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的混淆，搭乘便车，诱导公众进入自己的
网站，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其与商标权人系同一人，或者至少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借商标权人的商标
扩大自己的影响。
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有意同商标权人交易的用户选择域名持有人进行交易，自己获取丰厚利润，而剥
夺了商标权人本来应当有的交易机会。
 2.将商标权人的商标注册为域名后，在相应的网站或网页上发布诋毁、贬损商标权人形象与声誉的信
息，从事损害商标权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域名注册后不使用而囤积域名，目的是阻止相关权利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
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商标权人无法利用自己的商标作域名，会影响其通过网络从事经营活动。
当然，并不是所有不使用行为都具有恶意，例如域名持有人为了防止他人注册与自己相近似域名造成
混淆而注册域名的，就不能认定为恶意。
 4.注册了与他人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域名后并不使用，目的是“待价而沽”，通过出售、出租或者其他
方式转让该域名，向商标权人收取巨额赎金，获取不正当利益，即通常所说的“域名倒卖”，其实质
是一种网上敲诈行为。
 5.其他恶意注册的情形。
 美国的《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为恶意的认定提供了9条详细的标准。
该法案比较周密地考虑了商标持有人和域名注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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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5条也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在纠纷发生前其所持有的域名已经获得
一定的知名度，且能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区别，或者具有其他情形足以证明其不具有恶意的
，人民法院可以不认定被告具有恶意。
” （三）商标对域名的反向侵夺 反向侵夺是指商标权人对他人域名的抢夺。
尤其是中文域名的推出，使反向抢注日趋增多。
反向域名侵夺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形： 1.商标权人向合法的域名注册人抢夺其认为有价值的域名。
某些商标权人没有将自己的商标注册为域名，待到要将商标注册为域名时，才发现别人已先行注册了
该域名；或商标权人已经使用其他名称注册域名，发现别人注册的域名更有价值，更适合自己，为夺
取该域名，以控诉在先域名注册人侵权为手段，迫使其转让或放弃与其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域名，达到
自己使用该域名的目的。
在先注册的域名经使用和宣传产生一定的信誉和知名度并拥有一定的用户群，却被商标权人最终夺得
该域名而坐享其成，这无疑对原域名注册人是不公平的。
商标法本身并未当然禁止他人以商标注册为域名，商标法仅禁止他人以侵害或淡化的手段使用商标权
人的商标。
域名的“善意先占者”没有义务为商标权人捍卫商标权益。
如果任何商标权人都可依据其注册商标对抗已经注册的域名，那现有的许多注册域名将失去存在的基
础，互联网的发展秩序将会紊乱。
因此，应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进行适当限制，“反向域名侵夺”的抗辩就是域名持有人对抗商标权人
的有力武器。
当然，抗辩的前提是域名注册人没有给商标权人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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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6年第6卷第1期总第10期)》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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